
办案（业务）数量 ≥3000件

业务装备数量 ≥80套

法律援助办案数量 ≥30件

全院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优秀

业务装置验收合格率 ＝100%

提高案件办理质效 逐年提升

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
2023年12月31日

前
基本支出小计 ＝16426288.75元

1、特定目标类项目支出 ＝1515960.34元

项目支出小计 ＝1515960.34元

1、人员类项目支出 ＝13813888.75元

2、运转类公用项目支出 ＝2612400元

经济效益

指标
诉讼费收入 ≥3000000元

社会效益

指标

提升办案水平，维护社会

稳定
稳步提高

满意度指标
满意度指

标

公众对本院完成工作任务

的满意度
≥80%

数量指标

质量指标

成本指标

效益指标

 部门（单位）年度

总体目标

1、提高法院办案工作效率和案件办理时效。

2、提高案件审判执行结案率。

3、提升案件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法院执行办案工作的认可度。

4、保障司法工作的同时完成扫黑除恶专项工作任务。

5、完成党建及脱贫攻坚工作任务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备注（指标解

释等）
指标值说明（评分标准等）

产出指标

2,612,400

    其他运转类项目 0

    特定目标类项目 1,515,960.34

 部门（单位）职能

概述

1、依法审判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刑事、民事、行政第一审案件以及民事特别程序等案件；对县人民调

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进行业务指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审理

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案件；审理本院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启动的再审案件，受理不服本院发生法律效

力判决、裁定、调解书的申诉和申请再审。

3、依法审判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的案件。

4、依法行使司法执行权和司法决定权，统一管理、协调本院执行工作。

5、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草案提出意见；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司法建议。

6、抓好法院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、教育培训工作；按照权限考核、奖惩、管理法官和其他人员。

7、在审判工作中进行法治宣传，教育公民自觉遵守宪法、法律。

8、承办其他应由本院负责的工作。
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
（2023年度）

部门（单位）及代码 [122]三都水族自治县人民法院

部门（单位）总体资

金情况(元)：

资金总额(元)： 17,942,249.09

    人员类项目 13,813,888.75

    运转类公用经费项目


